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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社家老字第106010418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建議放寬ABC各級單位申請設立要件，促使醫療

院所投入辦理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6年4月18日全醫聯字第1060000612號函。

二、為整合各項長照資源，增進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分布之密度

，提供民眾近便、多元之服務，本部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

務體系，並廣納醫療資源協力辦理，截至105年底計結合2

0個縣市，146個服務提供單位，設置17A-44B-85C，其中

醫療單位計31處，占總辦理單位21%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本案試辦初期，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級單位)係以同時

提供日間照顧中心與居家服務，長期在社區耕耘者辦理，

協助服務使用者連結長照資源，落實照顧計畫。惟為加速

佈建社區照顧資源，考量醫療機構具備優質專業量能，經

本部於106年4月6日邀集醫療機構、團體代表召開研商會議

，廣納醫療團體意見，業規劃自106年4月起彈性放寬申請

資格，醫院(含區域醫院、地區醫院)辦理日照中心及居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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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理(或居家復健)，並結合居家服務單位者，可設置A級

單位，鼓勵醫療機構發揮專業量能，共同投入辦理。

四、至貴會建議全國社區醫療群或診所可申請設置B級單位；

所有診所可申請設置C級單位1節，按本案目前規劃，業將

醫事機構納為可辦理之單位，如社區醫療機構有意願參與

辦理，可逕洽服務所在地之主管機關，併此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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